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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有关事项发表意见

如下：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我们作为奥特佳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

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仔细的核查，并发表以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们未发现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括控股子公

司）与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存在以下情形的资金往来： 

⑴公司为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及相互代为承担

成本和其他支出； 

⑵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⑶公司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⑷公司委托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⑸公司为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⑹公司代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上述未发生事项，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专项说明与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2005]120 号、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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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江苏证监局《关于规范独立董事对于担保事项专项说明和

独立意见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2006〕8 号的要求，我们作为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

行了仔细地核查，并发表以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持有

公司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控股股东也未强制公司

为他人提供担保。 

2、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130,067.61万元，全部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其担保余额占公司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25.04%； 

3、对于对外担保事项，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其他制度规定履行了

必要的审议程序，内部审计部通过定期监督检查完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 

4、公司在年报中全面披露对外担保情况，并揭示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 

三、对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1、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1）公司 2015 年 5 月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1,502.14 万元，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1,672.81 万元，其中 39,750 万元用于支付重组收购资产的对

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余额为 496.68 万元，其中产生的利息收入

为 667.34 万元。 

（2）公司 2016 年 6 月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105.53 万元，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200.69 万元，其中 4,793.65 万元用于支付重组收购资产的对

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余额为 26,451.93 万元，其中产生的利息收

入为 547.10 万元。 

2、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均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15 年修订）》和《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3、公司董事会总结了《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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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信会

师报字[2018]第 ZA13722 号）。我们认为《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对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公

司各项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得到有效实施，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

资金使用、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等重点内部控制活动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

管理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为此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3721号）。经审阅，

我们认为《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

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 

五、关于对公司2017年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决定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为：以2017年12月31

日公司总股本3,131,359,4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5元人民币（含

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而制订的，符合

《公司章程》及深交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相关规定与要求，同意董事会作出的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关于增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意见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推荐 Rejie Samuel 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我们作为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

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由公司控股股东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增选 Rejie Samuel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其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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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有关规定。 

2、经充分了解非独立董事候选人Rejie Samuel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情况，我

们均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

则规定的不能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

处罚和惩戒，其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3、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增选Rejie Samuel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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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邓 超：              邹志文：               郭 晔：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